
 

上海市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 

（废铅蓄电池区域收集转运试点） 

编    号：   S2 

 

 

发证机关：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发证日期： 2019 年 9 月 25 日 

 



沪环保许防〔2019〕1110号 

 

法人名称    宝武集团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陆熔 

法定地址   宝山区漠河路 600 号 

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核准经营规模 30000 吨/年 

核准经营方式 收集、贮存 

     

 核准经营危险废物类别 

废物 

类别 
废物代码 危险废物 

HW49 900-044-49 废弃的铅蓄电池 

  



一、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委托方 

浙江天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二、集中贮存点基本情况 

序

号 
集中贮存点名称 具体地址 

贮存面积

（平方

米）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宝武集团环境资

源科技有限公司

废铅蓄电池收集

贮存中心 

宝山区杨南

路 233号部

分西侧厂房 

900 瞿红兵 13816802073 

三、收集网点基本情况 

  企业收集网点见许可证附表，若增加或变更收集网点，

经审核通过后，更新纳入许可证附表。 

四、包装、运输、集中贮存 

1、包装方式：废铅蓄电池装载托盘、破损废电池运输

专用箱。 

2、运输方式：委托运输。 

3、集中贮存场所和设施： 

项目租赁厂房从事铅蓄电池收集中转。厂房面积 900 平

方米。 

五、污染防治措施 

按照环评审批意见和《上海市废铅蓄电池区域收集转运试



点工作方案》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六、管理要求 

（一）废铅蓄电池试点单位会同相关铅蓄电池生产企业，

要认真落实国家及本市试点工作方案等有关要求，推行“以旧

换新、销一收一”的废铅蓄电池回收模式，加强对销售网点、

集中贮存点和收集网点的管理。 

1、收集网点的管理要求：（1）收集网点的废铅蓄电池贮

存场地应为独立房间、与其他物品分开管理；具有硬化地面及

耐腐蚀包装容器，并在显著位置张贴废铅蓄电池收集提示性信

息；应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设备。废铅蓄电池应贮存在木质

托盘上，且应同向有序堆放整齐，防止电池短路起火，造成事

故。贮存废铅蓄电池数量不超过 3 吨，应至少 10 天进行一次

清理，并应向上一级集中贮存点转移废铅蓄电池，不得转移至

其他单位。（2）收集网点应当落实责任人和内部管理制度，做

好台账记录，如实记录废铅蓄电池的数量、重量、来源、去向

等信息。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当放置在耐腐蚀、不易破损变形

的专用容器内，防止酸液泄漏造成环境污染，并设置规范的危

险废物标识。废酸及废劳保用品等应定期转移至废铅蓄电池集

中转运点进一步集中。 



2、集中贮存点的管理要求：（1）贮存设施应符合《危险

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等标准规范要求，具有硬化地面、必

要的防渗措施及耐腐蚀包装容器，具有废酸液应急收集处理措

施；应配备干粉灭火器、消防沙、消防铲、防护眼罩、安全帽、

耐酸手套、耐酸服等应急物资；废铅蓄电池贮存应同向有序、

归类整齐堆放，防止电池短路起火，造成事故。集中贮存点应

至少 90 天进行一次废铅蓄电池集中清理，并转运至利用或处

置企业。（2）应保持废铅蓄电池的结构和外形完整，严禁私自

损坏废铅蓄电池；第Ⅱ类废铅蓄电池应当妥善包装，放置在耐

腐蚀、不易破损变形的专用容器内，单独分区存放并具备必要

的污染防治措施。装有已破损的废铅蓄电池的容器和废酸收集

桶必须粘贴危险废物标签。集中贮存点应接收有危险废物转移

联单的废铅蓄电池。 

3、运输转移要求：（1）收集网点向集中贮存点转移、集

中贮存点跨省转移以及机动车 4S 店等企事业单位向集中贮存

点转移均应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2）通过道路运输废

铅蓄电池，应当遵守《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和《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规则》（JT/T 617）的规定。在符合国家及本市

试点工作方案明确的有关包装容器、人员培训及装卸条件时，



相应废铅蓄电池可按照普通货物进行管理，豁免运输企业资

质、专业车辆和从业人员资格等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要求。 

（二）危险废物经营管理要求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2、落实危险废物经营的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污染

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等。加强环保设施的运行管理和

日常维护，防范环境风险，确保各种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如实记载危险废物的收

集、贮存、转移情况。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应保存十年。

每季度第一个月的 10 日前向市固废管理中心报告上一季度经

营活动情况。 

3、建立、健全危险废物管理责任制和污染环境防治责任

制，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防止发生环境污染事故；设置

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位

危险废物的管理工作。 

4、对本单位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工作人员和管理人

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



的培训，并做记录；有关记录应当保存三年。 

5、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规定的范围从事危险废物收

集、贮存经营活动，严格控制进厂危险废物的类别和数量；未

经审核同意，不得超量经营。 

6、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规范转移联单的填

报，按照联单填写的内容对危险废物核实验收。集中贮存点不

得接收没有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的危险废物；未经市级管理部门

许可，不得接收纸质联单；不得将危险废物转移给没有处置或

利用能力且没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按照危险废物转

移联单的有关规定，保管需存档的转移联单。 

7、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时，立即采取措施消除

或减轻对环境的危害，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

民，立即向市固废管理中心报告。 

8、试点单位应于每年 11 月底前将试点工作进展及目标完

成情况报送市固废管理中心。 

 



须    知 

在经营过程中，如果公司原经营条件发生变化，应按规定

程序办理相关手续。 

1、变更法人名称、法定代表人和住所的，应当自工商变更

登记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申请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

可证变更手续。 

2、终止从事收集、贮存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应向我局提

出注销申请，并对经营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进行无

害化处理，对未处置的危险废物作出妥善处理。 

3、污染物处理设施故障、检修、拆除、闲置的，按有关规

定进行报告。



附表：收集网点基本情况 

序号 收集网点名称 具体地址 

贮存

面积

（平

方米） 

负责人 联系方式 

1 
上海闳莺贸易有限

公司 

青浦区北青公

路 5549 号 
42 罗丹 13585989659 

2 
上海翔遥电源有限

公司 

宝山区逸仙路

3869号 
30 李兆兰 18918696532 

3 
上海凤奔贸易有限

公司 

崇明区堡镇永

和堡东 1205 号 
21 陆尚东 18016431728 

4 
上海锐置车业有限

公司 

浦东新区惠南

镇大治河路 88

号 

20 陈俞云 13002102091 

5 
上海潞珐贸易有限

公司 

松江区九亭镇

寅西路 359 号 
24.8 苟亚军 13917733841 

6 
上海科迅贸易有限

公司 

杨浦区军工路

1300号 
21 刘俊福 13016588584 

7 
上海景帆汽配有限

公司 

浦东新区龙东

大道 6483 号 
21 马玉胜 18721330431 

8 
上海景泰工贸有限

公司 

宝山区月罗路

1577号 
24 徐先武 13801981648 

9 
上海墨涛经贸有限

公司 

宝山区顾陈路

1758号 
20 解海春 13764487726 

10 
上海阔任贸易有限

公司 

闵行区纪鹤路

839弄 39号 
20 陈中洋 13162273786 

11 
上海耐菲贸易有限

公司 

浦东新区浦东

北路 2190 弄 19

号 

28 成彦伟 13918361623 

 

 



 


